
（格式三）

損　 　益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　　　　　　　目
	本　　期
	上　　期

	
	
	小計
	合計
	％
	小計
	合計
	％

	
	收入

經紀手續費收入

承銷業務收入

  認購(售)權證發行利益

營業證券出售利益

營業證券評價利益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回補利益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評價利益

股務代理收入

  利息收入

衍生性金融商品利益

股利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費用

　經紀經手費支出

　自營經手費支出

　轉融通手續費支出

　承銷作業手續費支出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認購(售)權證發行損失

營業證券出售損失

營業證券評價損失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回補損失

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評價損失

利息支出

　衍生性金融商品損失

營業費用

　營業外支出及損失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

　停業前營業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 × × 之淨額）

處分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 × × 後之淨額）

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淨額）

非常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 × × 後之淨額）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減除所得稅費用＄× × × 後之淨額）

本期淨利（淨損）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淨損）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註一：營業證券出售產生之利益、損失應依其業務種類，以其收入減除成本後之淨額列示。

註二：利息收入、利息費用及處分固定資產之利益及損失，不得互抵，應分別列示。

註三：非營業金融商品評價損益、減損損失（或減損迴轉利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兌換損益及處分投資損益得分別將其利益及損失互抵，如其淨額為利益則列為營業外收入；如為損失則列為營業外支出。

註四：營業證券、借券及附賣回債券融券評價產生之利益、損失，屬營業內收入（支出）項目；經紀商投資有價證券、開放式基金及貨幣市場工具評價產生之利益、損失，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損益（公平價值避險有效），帳列非營業金融商品評價損益，屬營業外收入（支出）項目。

註五：出售經紀商投資有價證券、開放式基金及貨幣市場工具、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等所產生之利益、損失，帳列處分投資利益(損失)，屬營業外收入（支出）項目。

註六：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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